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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非自有资金出借的认定

◆蒋瀚鹏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江苏 无锡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非自有资金出借”是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认定借贷关系是否有效的重要考量标准.实践中,

在一些现金交付、承兑交付、转贷交付、第三方支付款项的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借款人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借贷无效的规定,以原告提供的款项非自有资金导致借贷关系无效

为由进行抗辩,因该情形的主要举证责任在出借人一方,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出借人的诉讼风险.应该说,“非自有资金

出借”的确可能导致借贷关系无效,但不尽然,相关内容需结合各方面情形进行综合认定,各地法院审理时的做法也略

有不同.本文结合审判实践,提出了一点粗浅建议,以期对读者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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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自有资金出借的概念及对民间借贷效力的影响

(一)非自有资金出借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非自有资金出借，顾名思义，即以不属于出借人的资产

进行出借。 实践中，其表现形式包括套用银行、小额贷款

公司、网上贷款平台的贷款进行出借、指定不存在债权债务

关系的第三方与借款人进行款项交付、将临时拆借所得款项

进行出借、承兑出借等。 当然，如考虑款项的合法性，则

赌债出借等赃款类型的出借，亦应属非自有资金出借之范

畴，本文对此亦作简要分析。

(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

非自有资金出借对借款效力的影响早在２０１５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就有规定，该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１)套取金融机构信贷

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２)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

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 可见非自有资金出借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借贷合

同无效，该规定虽然附加了“当事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这一条件，但实践中例外情形实为少数。 至２０１９年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出

台，对自有资金出借的要求更为严苛，该纪要第５２条规

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

至２０２０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第二版)》出台，相关规定更为

明确和有操作性，该解释第１３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１)套取金融机

构贷款转贷的；(２)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

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该解释去除了２０１５版司法解释中“当事人事先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这一附加条件，也就是说不需要借款人知晓

款项来源，进一步明确了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这一

硬性要求。 从以上规定不难发现，民间借贷的出借资金是

否为自有资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借贷关系的效力，《九民

纪要》甚至在对于套用银行资金进行出借的认定也采取了从

宽原则，可见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对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

资金的认定，是十分重要的。

二、非自有资金出借的表现形式及在审判实践中的认定

非自有资金出借在民间借贷活动中广泛存在，下面就较

为常见的试举几例，并结合审判实践进行探讨分析。

(一)套用银行贷款进行出借

此情形实践中广泛存在，出借人为完成出借，通过银行

贷款(包括信用贷)方式取得资金后交付给借款人。 出借人

是公司的，往往通过一纸“购销合同”达到贷款目的，涉及

金额亦较大。 应该说，套用银行贷款进行出借，有违银行

贷款规定，一旦贷款人信用度降低，不利于银行资金回笼，

一旦形成风气，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故此类借贷在司法实践

中一般认定为无效。 另外，一些地方的法院有“只要出借

人有涉银行贷款，其所涉民间借贷一般认定为无效”的认

识。 笔者认为，银行贷款分多种，常见的有车贷、房贷，贷

款直接发放至售车、售房者，一般与借款人无涉，只要出借

人是以合法自有资金进行出借且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第二版)》

第１３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应认定借贷有效。 以有利于市

场货币流通，增强社会经济活力。

(二)法定代表人以企业资金出借

此类出借在实践中广泛存在，法定代表人以其经营企业

的资产进行出借，由借款人向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据，确认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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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此类情况，司法实践中一般按借贷合意即借据内容认

定借款事实，对法定代表人是否将具体借款返还企业并不作

严格审查。 应该说，上述情况因法定代表人与企业关系的

特殊性，不宜就资金来源作从严认定，但实践中，企业资金

提出后，法定代表人截至诉讼时大多未将所涉资金回笼，该

情况实际上并不利于公司正常经营，极易导致资产混同，损

害公司人格独立。 笔者认为，关于上述情形是否可以认定

为自有资金出借，可以给予法定代表人一定的资金回笼合理

期限，但最迟不应超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如法定代表人

返还款款项而仅有公司出具的内容诸如借款权利，由法定代

表人行使的情况说明的，应要求公司出具双方之间存在相关

债权债务的依据，而不应轻易确认公司自愿放弃权利之

行为。

(三)个人以承兑汇票出借

个人以承兑汇票出借，应考虑承兑汇票仅能在企业间流

转的特点，要证明用以款项交付的承兑是否系自有资金，出

借人需要就承兑的取得提供初步证据佐证。 实践中不乏手

持大量承兑的个人，其取得承兑往往通过特定手段，包括买

受、个人之间结算、利用对企业的实际控制等，在此情况

下，承兑有不属个人资产的可能性，故需对承兑的来源进行

审查，包括向承兑的前手了解情况、对背书情况进行审查

等。 应该说，个人以承兑方式出借，不似一般形式的民间

借贷，应通过有效引导、包括立法规范等方式逐步让此类现

象逐渐消减，以规范民间借贷大市场。

(四)指定第三方向借款人提供资金

此类情况需区分第三方身份，如系家庭成员或近亲属，

对自有资金的审核不宜过于苛刻，一般情况下可视为个人自

有资金。 如仅限普通朋友关系或交情较浅，则若未见相关

款项已结付第三方，可以按非自有资金出借论。 此类情况

下，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需审核提供资金一方的具体身份，

以甄别是否存在“套路贷”虚假诉讼或洗钱等情况。 因

“套路贷”虚假诉讼现呈“隐蔽化”“集团化”“专业化”趋

势发展，到法院主张权利的个人或单位往往只是起到过账和

规避其利益具体风险的作用。 在一些标的额较大的民间借

贷案件中，有出现原告经济水平与案涉经济往来严重不符的

情况，在此情况下，尤其要就款项来源进行审查，以甄别款

项的合法性。

(五)赌债出借

赌债不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存在借款人因无力支付赌债

而向赌博相对方出具借条确认债务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

出借款项来源实则为获利的赌债，不属于合法的自有资金，

当事人将诉诸法律，体现出将非法之债合法化的目的，于法

不受保护。 实践中，关于赌债的认定，各地标准多有不

同，总体来说，需参考当地生活水平和赌资大小，法院在审

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应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免一刀切。

三、建议及补充

自有资金审查，是作为出借人一项特定举证责任，还是

如时效等特殊规定，经被告抗辩后法院再作理涉为妥？ 非

自有资金与自有资金在出借款项中各占比例的情况下如何审

查，非自有资金出借在调解过程中如何适用，此类种种，均

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笔者结合审判实践，通过以上几个

问题抛砖引玉，以供同仁参考。

在讨论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下人民法院在

审理较为复杂的民间借贷案件时的总体思路。 笔者认为，

穷尽审查手段，是衡量人民法院处理疑难复杂案件过程中尽

到审判职责的重要标准，在此过程中，法官应当以事实为依

据，结合内心确信，在证据无法补强的情况下，对符合一般

认知、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与诉讼意见、证

据内容不符，足以产生合理怀疑的事实加大审查力度。 实

践中，原告多有仅能提供借据或款项交付依据，对于据以认

定是否自有资金出借的款项来源，往往因现金交付或常年对

账、多头结算等原因无法提供详细证据的情况。 在此情况

下，人民法院应结合具体案情，分情况作出判断。 从审查

自有资金角度来看，一方面，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

定审查款项合法性及具体来源，同时，基于合理性判断，对

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到位的情况予以理解，继而依

职权方式进行调查取证，以达到还原基本事实的审判效果。

反之，如发现当事人就款项来源及交付等基本事实无法自圆

其说，经查明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 在此情况下，人民法

院基于合理怀疑，应对出借人的诉讼意见及相关证据作严格

审查。 如查实当事人有虚假陈述乃至虚假诉讼等情形的，

严格按照妨碍民事诉讼处理，如原告在限期内无法作出合理

解释的，直接影响其诉讼请求的实现。

综上，回到第一个问题，合法的自有资金出借，是借贷

关系有效的前提，故被告未予抗辩，不影响原告对此负有举

证义务。 只是如上所述，因款项交付方式的多样性，于现

金交付、承兑交付、第三方交付等情形下，出借人的举证责

任较重，人民法院不能因其举证能力不足而迳行作出对其不

利的认定，而是应该在原告尽到举证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职

权调取相关证据，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充分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在此情况下，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可以不限于固

定形式，结合相关证据的法官内心确信往往是认定相关事实

的决定性因素。

交付金额较大的借款，可能存在自有资金与非自有资金

混同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款项用途的审查十分重要，涉及

了非自有资金的出借，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债权转让等情

况，故需要先行对款项的性质和权利主体进行审查，而非仅

以一纸借据或几页款项交付凭证下定论。 在甄别完成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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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后，应对原告就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释明，对非自有

资金部分，询问其是否能够在庭审程序终结前完成相关对价

的给付，以完成出借资金的“自有化”，来充分保障其合法

权益。 否则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对不属于自有资金

出借的款项的利息不予支持，而给予自出借时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之前)或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资金占用费。

关于调解过程中，双方为达成和解，对款项资金来源的

审查要求予以从宽，人民法院应从款项性质和“让利幅度”

角度进行综合把握，即款项性质的合法性是硬性标准，不属

合法的出借，人民法院不仅不能调解，还应根据民间借贷司

法解释规定，将全案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对于“让利

幅度”，基于调解往往是出借人作出让步的特点，在向当事

人双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尊重当事人意

思自治，但调解所涉利率标准一般应控制在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以内。

四、结束语

自有资金出借，短短六字，包含着司法实践中的多种情

形，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更体现其多样性。 现有法律规

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司法审判需求，但实践中遇到的千变万

化和一些盲区无时不考验着人民法官的司法智慧。 通过丰

富的审判经验精湛适用举证责任，通过耐心的调查取证还原

案件事实，我们在民间借贷司法审判这条路上已经走出自己

的特色和风采，那就是带着对大众的深厚感情审理案件，尽

自己最大的力量保障其合法权益，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１]岳彩申．民间借贷风险治理的转型及法律机制的创新[J]．政法论

丛,２０１８(０１):３Ｇ１３．

[２]李文静．民间借贷风险治理的转型及法律机制的创新[J]．法制博

览,２０１９(１４):８５Ｇ８７．

[３]江猛．民间借贷风险亟待有效治理和管控[J]．金融发展评论,２０１６

(０９):１４７Ｇ１５３．

作者简介:

蒋瀚鹏(１９８３－),男,汉族,江苏无锡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